附表：
第八批互保金申报汇总表
县（市、区）经信部门（盖章）：
	序号
	申报企业（单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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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请于2018年3月23日前填写本表并盖章后传真至市经信局（如辖区内无企业或单位申报，也请把空表盖章并传真到我局），传真号码：0759-3314894。

